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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新进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认定及

初聘工作的通知  

（2023 年第一批）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职称评审暂行实施办法》（校

人事发〔2021〕410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新进专业技术人员

（不包括引进人才）职称认定及初聘工作安排如下。 

  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新进专业技术人员 

  1. 2022年 6 月 30 日以前（含 6 月 30日）新进本科毕

业生； 

  2. 2022年 12 月 31 日以前（含 12 月 31日）新进硕士

毕业生； 

  3. 2023年 3 月 31 日以前（含 3 月 31日）新进博士毕

业生； 

  4. 2023年 6 月 30 日以前（含 6 月 30日）以博士后身

份入职人员。 

（二）调入专业技术人员 

1. 2023 年 6月 30日之前（含 6 月 30 日）从科研、教

育系统相同岗位上调入我校的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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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 2022年 6 月 30 日以前（含 6 月 30日）从科研、教

育系统不同岗位上或者从科研、教育系统外调入我校的人

员。 

（三）在站全职博士后 

2023 年 3月 31日以前（含 3 月 31 日）进站全职博士后。 

  二、申报条件 

  1. 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

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；为人师表，忠诚于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

的职业道德；具有团结协作精神，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公益

活动；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。 

  2. 见习期综合考核合格及以上，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

常工作。 

  3.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日：大学本科毕业，并获学士

学位，见习 1年期满；硕士研究生毕业，并获硕士学位，见

习 6 个月期满；博士研究生毕业，并获博士学位，见习或进

站 3 个月期满；以博士后身份入职人员（具有 2年以上国外

博士后研究经历或国内获得博士后证书人员）。 

  4.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日：从科研、教育系统相同岗

位上调入我校的人员；从科研、教育系统调入我校从事不同

岗位工作或者从科研、教育系统外调入我校且在新岗位上工

作满 1年的人员。 

  三、聘任程序 

  1. 申报人登录人事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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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hr.nwafu.edu.cn/，进入“初聘职称认定”模块申

报。申报流程见系统说明。 

2. 各单位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推荐（全职博士后

由合作导师所在单位审核推荐），审核流程见系统说明。并

于 7 月 10日前将本单位申报人员职称认定申请表、职称认

定汇总表（系统自动生成）纸质版报学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国际交流中心 512室）。 

3. 学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单位推荐符合条

件人员在校园网进行公示。 

  4. 学校审定。 

  5. 发文聘任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请各相关单位认真排查新进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认定情

况，及时做好新进专业技术人员见习期综合考核工作，对于

没有正当理由未在见习期满后及时提出申请考核的或试用

期考核不合格的，初聘（认定）时间从提出申请时间算起。 

联系人：李林 颉登科   联系电话：029-87082871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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